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优化质量安全量化评价规则的通知(试行) 

 

穗建质〔2024〕474 号 

 

各区住建局、广州空港委国规建设局，各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住建部关于禁止和限制使用落后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的工作要求，以提升我市

房屋建筑工程现场管理水平为目标，优化营商环境，现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诚信量化评

价规则的相关加减分表格事项和分值进行优化调整，主要内容为： 

 

  一、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建筑施工领域营商环境，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非房屋建筑工程不适用我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诚信量化评价要求；因施工现场“人、

机、料、法、环"的不完备因素，纯装饰装修、施工许可证工期不足 6 个月的房屋建筑工程原

则上不适用我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量化评价规则和用表。 

 

  二、按照住建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

汰目录（第一批）》等文件精神，删除淘汰落后工法工艺的相关加分规则。 

 

  三、结合我市近年来新发布的质安领域相关管理通知和文件规定，对部分加减分规则的

内容表述进行优化、整合，避免事项矛盾和文字歧义。 

 

  四、按照国务院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精神，配合我市施工分阶段办理改革举措，

充分评估施工、监理单位项目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的综合管理水平，鼓励科学统筹考

虑工程规划、施工工序，体现施工、监理单位的差异化监管成效，平衡项目数量不均和各施

工阶段要素不同带来的得分畸高畸低现象，对质量安全诚信量化得分平衡计算规则如下： 

 



  （一）在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同一单位法人名下超过 50 个项目的，该企业质安诚信量

化评价最终得分为：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分数*项目数量加权平衡系数 1.1； 

 

  （二）超过 40 个项目（含 40 个项目）少于 50 个项目的，该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最

终得分为：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分数*项目数量加权平衡系数 1.08； 

 

  （三）超过 30 个项目（含 30 个项目）少于 40 个项目的，该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最

终得分为：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分数*项目数量加权平衡系数 1.06； 

 

  （四）超过 20 个项目（含 20 个项目）少于 30 个项目的，该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最

终得分为：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分数*项目数量加权平衡系数 1.04； 

 

  （五）超过 10 个项目（含 10 个项目）少于 20 个项目的，该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最

终得分为：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分数*项目数量加权平衡系数 1.02； 

 

  （六）不多于 10 个项目的，该企业质安诚信量化评价最终得分为：企业质安诚信量化

评价分数*项目数量加权平衡系数 1。 

 

  本次质量安全诚信量化评价规则优化涉及的施工质量加分、施工质量扣分、监理质量加

分、监理质量扣分、施工安全加分、施工安全扣分、监理安全加分、监理安全扣分等 8 张加

减分用表的具体调整内容详见附表。 

 

  本通知试行期暂定一年，执行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径向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馈，

我局将根据试行情况优化完善。 

 

  特此通知。 



 

  附件：1.施工质量管理现场量化评价加分表 

2.施工质量管理现场量化评价扣分表 

3.监理质量管理现场量化评价加分表 

4.监理质量管理现场量化评价扣分表 

5.施工安全管理现场量化评价加分表 

6.施工安全管理现场量化评价扣分表 

7.监理安全管理现场量化评价加分表 

8.监理安全管理现场量化评价扣分表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 年 7 月 10 日 

 



 

 

 



 

 

 

 



 



 



 



 
 

 

 

 

 

 

 



 

 

 

 

 

 

 



 

 

 

 

 

 

 



 



 
 

 

 

 

 

 

 

 

 

 



 

 

 

 

 

 

 



 



 
 

 

 

 

 

 

 



 



 


